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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侵
華
日
軍
大
舉
進
攻
，
華
北
戰
局

嚴
重
危
急
的
情
況
下
，
中
國
共
產
黨
領
導

的
紅
軍
主
力
改
編
為
八
路
軍
，
立
即
從
陝

北
東
渡
黃
河
，
開
赴
華
北
抗
日
前
線
。

一
、
八
路
軍
改
編

根
據
國
共
兩
黨
達
成
的
協
議
，

一
九
三
七
年
八
月
二
十
二
日
，
國
民
政

府
軍
事
委
員
會
發
佈
命
令
，
正
式
宣
佈

將
紅
軍
改
編
為
﹁
國
民
革
命
軍
第
八
路

軍
﹂
，
轄
第
一
一
五
師
、
第
一
二○

師
、

第
一
二
九
師
。

八
月
二
十
二
日
當
天
，
由
紅
軍
第
一

方
面
軍
為
主
改
編
的
八
路
軍
第
一
一
五
師

主
力
，
作
為
抗
日
先
遣
隊
，
率
先
從
陝
西

三
原
誓
師
出
發
，
在
韓
城
芝
川
東
渡
黃

河
，
走
上
了
抗
日
的
新
戰
場
。

八
月
二
十
二
日
至
二
十
五
日
，
中
共

毛澤東在延安窯洞撰寫《論持久戰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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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央
在
陝
北
洛
川
召
開
了
政
治
局
擴
大
會
議
。
會
議
通
過
了
︽
關
於
目
前
形
勢
與
黨
的
任
務
的
決
定
︾
和
︽
抗
日

救
國
十
大
綱
領
︾
，
確
立
了
在
敵
後
放
手
發
動
獨
立
自
主
的
遊
擊
戰
爭
、
開
闢
敵
後
戰
場
、
建
立
敵
後
抗
日
根
據

地
的
戰
略
任
務
，
確
定
了
﹁
全
面
全
民
族
抗
戰
﹂
的
路
線
和
持
久
戰
的
戰
略
方
針
。
成
立
了
新
的
中
央
軍
事
委
員

會
，
毛
澤
東
為
書
記
，
朱
德
、
周
恩
來
為
副
書
記
。

八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中
共
中
央
革
命
軍
事
委
員
會
正
式
發
佈
將
中
國
工
農
紅
軍
改
編
為
國
民
革
命
軍
第
八
路
軍

的
命
令
，
將
前
敵
總
指
揮
部
改
為
第
八
路
軍
總
指
揮
部
，
朱
德
為
總
指
揮
，
彭
德
懷
為
副
總
指
揮
，
葉
劍
英
為
參

謀
長
，
左
權
為
副
參
謀
長
。
紅
軍
總
政
治
部
改
為
八
路
軍
政
治
部
，
任
弼
時
為
主
任
，
鄧
小
平
為
副
主
任
。

八
路
軍
轄
第
一
一
五
師
、
一
二○

師
、
一
二
九
師
三
個
師
，
共
四‧
五
萬

人
。
其
中
，
第
一
一
五
師
以
原
紅
軍
第
一

方
面
軍
和
第
十
五
軍
團
為
主
編
成
，
師
長

林
彪
，
副
師
長
聶
榮
臻
，
參
謀
長
周
昆
，

政
訓
處
主
任
羅
榮
桓
；
下
轄
二
個
旅
，
第

三
四
三
旅
旅
長
陳
光
、
政
委
蕭
華
，
第

三
四
四
旅
旅
長
徐
海
東
、
政
委
黃
克
誠
。

第
一
二○

師
以
原
紅
軍
第
二
方
面
軍
為
主

編
成
，
師
長
賀
龍
，
副
師
長
肖
克
，
參
謀

長
周
士
第
，
政
訓
處
主
任
關
向
應
；
轄
二

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和副總司令彭德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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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旅
，
第
三
五
八
旅
旅
長
張
宗
遜
、
政
委
李

井
泉
，
第
三
五
九
旅
旅
長
陳
伯
鈞
、
政
委
王

震
。
第
一
二
九
師
以
原
紅
軍
第
四
方
面
軍
為

主
編
成
，
師
長
劉
伯
承
，
副
師
長
徐
向
前
，

參
謀
長
倪
志
亮
，
政
訓
處
主
任
張
浩
；
轄
二

個
旅
，
第
三
八
五
旅
旅
長
王
宏
坤
、
政
委
王

維
舟
，
第
三
八
六
旅
旅
長
陳
賡
、
政
委
王
新

亭
。
同
時
，
成
立
八
路
軍
後
方
留
守
處
，
肖

勁
光
任
主
任
，
留
守
陝
甘
寧
邊
區
。

八
月
二
十
九
日
，
八
路
軍
總
指
揮
朱
德
、

副
總
指
揮
彭
德
懷
向
全
國
發
表
就
職
通
電
：

﹁
日
寇
進
攻
，
民
族
危
急
，
敝
軍
請
纓
殺
敵
，

義
無
反
顧
。
茲
幸
國
共
兩
黨
重
趨
團
結
，
堅

決
抗
戰
，
眾
志
成
城
﹂
，
表
示
﹁
追
隨
全
國

友
軍
之
後
，
效
命
疆
場
，
誓
驅
日
寇
，
收
復

失
地
，
為
中
國
之
獨
立
、
自
由
、
幸
福
而
奮

鬥
到
底
！
﹂

九
月
二
日
，
八
路
軍
第
一
二○

師
在
陝

八路軍東渡黃河，開赴抗日前線

（自左至右：左權、任弼時、朱德、鄧小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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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富
平
莊
裡
鎮
舉
行
抗
日
誓
師
大
會
。
朱
德
、
任
弼
時
出
席
了
會
議
。
針
對
有
些
戰
士
對
紅
軍
改
編
後
穿
國
民
黨

軍
裝
想
不
通
的
問
題
，
賀
龍
在
講
話
時
說
：
﹁
同
志
們
，
現
在
國
難
當
頭
，
為
了
國
家
與
民
族
的
生
存
，
共
同
對

付
日
本
帝
國
主
義
，
我
願
帶
頭
穿
國
民
政
府
發
的
衣
服
，
戴
青
天
白
日
帽
徽
，
和
國
民
黨
部
隊
統
一
番
號
。
這
樣
，

看
起
來
我
們
的
外
表
是
白
的
，
但
我
們
的
心
卻
是
紅
的
，
永
遠
是
紅
的
。
﹂
賀
龍
的
講
話
引
起
了
陣
陣
掌
聲
。

九
月
三
日
，
賀
龍
率
八
路
軍
第
一
二○

師
從
富
平
整
裝
出
發
。
九
月
九
日
，
由
芝
川
東
渡
黃
河
，
開
赴
山
西

抗
日
前
線
。

九
月
六
日
，
八
路
軍
總
部
抗
日
誓
師
大
會
在
陝
西
省
涇
陽
縣
雲
陽
鎮
的
大
操
場
上
舉
行
。
八
路
軍
政
治
部
副

主
任
鄧
小
平
主
持
大
會
。
朱
德
總
司
令
站
在
主
席
臺
上
，
率
領
全
體
指
戰
員
一
字
一
句
地
高
聲
朗
誦
︽
八
路
軍
出

師
抗
日
誓
詞
︾
：
日
本
帝
國
主
義
是
中
華
民
族
的
死
敵
，
它
要
亡
我
國
家
，
滅
我
種
族
，
殺
害
我
們
父
母
兄
弟
，

姦
淫
我
們
母
妻
姊
妹
，
燒
我
們
的
莊
稼
房
屋
，
毀
我
們
的
耕
具
牲
口
。
為
了
民
族
，
為
了
國
家
，
為
了
同
胞
，
為

了
子
孫
，
我
們
只
有
抗
戰
到
底
。
為
了
抗
日
救
國
，
我
們
已
經
奮
鬥
了
六
年
。
現
在
民
族
統
一
戰
線
已
經
成
功
。

我
們
改
名
為
國
民
革
命
軍
，
上
前
線
去
殺
敵
。
我
們
擁
護
國
民
政
府
及
蔣
委
員
長
領
導
全
國
抗
日
，
服
從
軍
事
委

員
會
統
一
指
揮
，
嚴
守
紀
律
，
勇
敢
作
戰
，
不
把
日
本
強
盜
趕
出
中
國
，
不
把
漢
奸
完
全
肅
清
，
誓
不
回
家
！
我

們
是
工
農
出
身
，
不
侵
犯
群
眾
一
針
一
線
，
替
民
眾
謀
福
利
，
對
友
軍
要
親
愛
，
對
革
命
要
忠
實
。
如
果
違
反
民

族
利
益
，
願
受
革
命
紀
律
的
制
裁
，
同
志
的
指
責
。
謹
此
宣
誓
。

誓
師
大
會
以
後
，
八
路
軍
總
部
向
韓
城
縣
芝
川
鎮
進
發
，
連
夜
搶
渡
黃
河
。
朱
總
司
令
和
任
弼
時
、
鄧
小
平
、

左
權
等
同
乘
一
條
船
渡
過
了
奔
騰
咆
哮
的
黃
河
，
從
此
踏
上
了
抗
日
的
征
程
。


